复旦大学管理学院MBA学生国际交换选拔与管理条例
第一条 总则
为促进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国际化进程，培养具有宽广国际视野及丰富国际阅历的管理人才，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每学期选派MBA学生参加国际交换，也接受国外商学院学生加入复旦课堂。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作为国际管理战略合作组织(PIM, Partnership in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的成员学院，目前拥有分布在欧洲、北美、大洋洲和亚洲的近四十所知名商学院合作伙伴，有超过80个海外交换名额。
为保证国际交换顺利有序进行，特制定本条例。

在本条例基础上，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国际交换选拔与管理委员会保留根据每年情况，对当年选拔流程及相关事项进行修改及解释的权利。

第二条 申请对象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MBA，IMBA，MPACC，沪港IMBA以及BI MBA项目学生（包括秋季班、春季班）符合下述条件者都可申请国际交换学习。
部分交换名额仅对复旦学位学生开放。

第三条 申请条件
1. 政治思想表现良好，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校纪校规，无违纪现象；

2. 各门功课平均成绩在B以上;

3. 以下两项要求必须要符合其中一项:

a. MBA学生商务英语成绩在读期间达到“A”；国际MBA学生商务英语在读期间达到“B”以上。
b. 具有有效期内托福580分以上，或雅思6分以上成绩。
第四条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国际交换选拔与管理委员会
一、主要职责：

1. 制定、修改国际交换选拔条例；
2. 制定、修改国际交换选课规定及管理细则；

3. 执行国际交换选拔工作，确定国际交换名单；

4. 接受国际交换选拔申诉；
5. 讨论和决定有关国际交换的其他重要事项。
二、人员组成：

主任：管理学院副院长：殷志文
成员：MBA及国际MBA项目主任，沪港MBA项目主任，BI MBA项目主任。

三、执行机构：

复旦大学国际MBA项目是MBA国际交换选拔的执行机构，它负责国际交换选拔的各项事务工作，包括发布国际交换通知，接受国际交换申请，组织国际交换复试，公布国际交换名单等。
第五条 评选标准

国际交换选拔委员会通过审核申请资料，确定具有选拔资格的学生，复试方式为笔试加面试，笔试及面试成绩排名将决定申请者挑选学校的顺序。同等成绩情况下，拥有托福或雅思成绩的同学具有优先选择权。
第六条 评选流程
1. 交换选拔委员会召开国际交换选拔说明会，并发布每学期国际交换选拔通知及交换学校名额；
2. 申请者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网上申请，如实填写申请表各项内容；

3. 国际交换选拔与管理委员会对所接收的申请材料进行初步核实与筛选，公布国际交换复试名单；

4. 国际交换选拔委员会将安排笔试与面试；

5. 申请者按总成绩排名顺序选择国际交换学校；

6. 国际交换选拔委员会公布交换名单；

7. 学生签订国际交换协议（见附表）；

8. 管理学院国际交流交换办公室向各交换院校提名复旦交换学生及并提供基本信息，合作院校接受后发放国际交换邀请函。

第七条 管理细则

1. 国际交换遵循学费互免，学分相互承认原则。除对方学校提供奖学金情况外，学生需自行承担交换产生的材料公证费、签证费、机票费、生活费等相关费用。 

2. 学生被选定为交换生后需在规定时间内签署《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国际交换协议》，向项目确认参加该学期的交换。

3. 交换学生需根据《复旦管理学院外送交换生入选至出境相关手续及注意事项》按对方学校和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要求自行办理相关出国及学籍管理事项。

4. 交换学生需按照《复旦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学生出国交换选读课程实施条例》选择在交换院校的课程，并填写《复旦MBA学生出国（出境）交换选课申请表》上交至MBA教学管理负责老师，获得许可后方可正式选课。
5. 学生拿到签证后，要注意签证有效期，以免逾期滞留，触犯当地出入境管理条例而导致罚款或遣送回国。学生出国后，遇到问题应及时与所在院校交换生联系人联系，取得建议或帮助。
6. 学生回国后需填写《复旦MBA学生出国（出境）成绩及学分转换申请表》，及时转换学分。

7. 学生回国后，应向学院递交一份留学报告，报告内容包括对方院校的风格、文化、师资、设施等。对合作院校所设课程的体会，课程或学术研究的强项、课程的形式风格等。
8. 如学生在签订交换协议后因个人原因放弃国际交换，该交换学期内也不得参加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课程。所放弃的交换名额将用于下一轮交换选拔。（学生因不可抗力不能参加交换，经国际交换选拔与管理委员会讨论及准许，该学期仍可以在复旦参加学习。）

                                 国际交换选拔与管理委员会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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